
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 

报告人：独立董事 杨毅辉 

作为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上市公

司独立董事规则》等规定，忠实、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，积

极出席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，认真审议董事

会及专门委员会的各项议案，并按规定对相关事项发表客观、公

正的独立意见。就 2023年度报告之前的履行职责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个人工作履历、专业背景等情况 

杨毅辉先生，曾任中央企业直属单位计划员、科长、副处长、

副总会计师、总会计师，董事。退休前任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总会计师。2024 年 3 月至今，任公司独立

董事。 

（二）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

本人及直系亲属、主要社会关系不在公司或者公司的附属企

业任职；不属于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%以上或者是

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；不属于在直

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5%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

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；不属于在公司实际控制

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。 

没有为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、法律、咨询等服务。 

二、年度履职概况 

（一）出席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情况 

本人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，经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

大会选举，成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在 2023 年间无需参加董事会、

监股东大会及各个委员会。 

三、2023年年度报告相关工作 

按照相关要求，履行独立董事对于年报工作的职责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对公司年度董事会的议案、议事范围、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

等内容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董事会必

备文件以及使得各董事能够作出合理判断的资料信息是否充足、

完备进行了审查。 

四、总体评价和建议 

2024 年度，我将充分运用自身在财务、公司治理等方面的

专业经验，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，继续发挥好沟通监督作用，继

续坚持维护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；为公司发展提供更多建

设性的建议，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人：杨毅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3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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